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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57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2015-02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石油拟以350,931.19 万元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参考，减去评估基准日

至交割日的权益变化为对价，向关联方中国石油集团所属石油管理局转让新疆呼

图壁等6座天然气储气库剩余天然气储量资产。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与中国

石油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召开了2015年第7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了中国石油新

疆油田分公司、西南油田分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辽河油田

分公司以及长庆油田分公司分别与中国石油集团所属新疆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

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大港油田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长庆石油勘探局分

别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向上述中国石油集团所属石油管理局转让新疆呼图壁、西

南相国寺、华北苏桥、大港板南、辽河双6、长庆陕224天然气商业储气库共6座

储气库的剩余储量资产。本次交易对价以上述6座储气库剩余天然气储量资产评

估值 350,931.19万元为参考，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

门站价格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进行调整。本次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将剩余天然气储量

一次性转让给各储气库投资主体，可以理清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的资产关系，理

顺结算关系，提前收回现金流。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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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大港油田公司、辽

河石油勘探局、长庆石油勘探局分别是由中国石油集团全资拥有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或国有独资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中国石油集团及新疆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大港

油田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长庆石油勘探局是本公司关联人，因此本次交易构

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之间相关的关联交易（已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因此，本次交易仅需提交董事会审

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新疆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大港油田公司、辽

河石油勘探局、长庆石油勘探局分别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全资拥有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由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是本公司的关联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新疆石油管理局 

1) 截至本公告日，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注册号：650200000000046 

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杨学文 

注册资金：1,427,9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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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89年1月3日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迎宾大道36号 

出资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能源矿产地质勘察，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

技术服务，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石油及制品批发，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道路货物运输，客运，汽车修理，电信和

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务，建筑工程施工，石油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职业技能培

训，石油专业技术服务、检测，工程管理、规划，勘察设计，地质勘察技术服务，餐饮

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承包境外石油天然气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

口贸易，投资与资产管理，管道建设与运输，租赁，广告业，水力管理，农、林、牧、

渔业产品销售，娱乐业，绿化管理，压力容器制造与销售，对外援助项目成套工程，特

种设备服务。 

2) 财务情况及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新疆石油管理局2014年资产总额为294.64亿元，资产净额为152.55亿元，营

业收入为121.6亿元，净利润为-10.61亿元；2013年资产总额为271.23亿元，资产

净额为125.04亿元，营业收入为126.6亿元，净利润为-22.98亿元；2012年资产总

额为173.69亿元，资产净额为82.16亿元，营业收入为103.46亿元，净利润为-8.88

亿元。 

3) 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 

新疆石油管理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的下属企业，除前述外，

新疆石油管理局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系。 

2. 四川石油管理局 

1) 截至本公告日，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四川石油管理局 

注册号：510100000065196 

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马新华 

注册资金：240,0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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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86年9月6日 

住所：成都市府青路一段三号 

出资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石油、天然气项目的建设开发、油气化工、通信工程设计及施工；建

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及施工；物业管理、项目投资及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兼营：商品批发与零售、装卸、搬运及仓储服务、机械设备的制作及

维修、餐饮娱乐及住宿、纯净水生产、建筑工程施工、农林业种植及水产养殖、居民服

务、租赁与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 

2) 财务情况及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四川石油管理局2014年资产总额为183.59亿元，资产净额为123.44亿元，营

业收入为71.47亿元，净利润为0.24亿元；2013年资产总额为150.52亿元，资产净

额为70.8亿元，营业收入为83.06亿元，净利润为-6.72亿元；2012年资产总额为

145.26亿元，资产净额为63.04亿元，营业收入为89.57亿元，净利润为-2.12亿元。 

3) 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 

四川石油管理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的下属企业，除前述外，

四川石油管理局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系。 

3. 华北石油管理局 

1) 截至本公告日，华北石油管理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华北石油管理局 

注册号：130000100000069 

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黄刚 

注册资金：804,448万元 

成立日期：1984年1月1日 

住所：任丘市会战大道 

出资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组织石油、天然气或钻遇矿藏的勘探、开发、生产建设、加工、综合

利用；按集团公司要求组织销售原油、天然气及其产品、副产品；油田生产建设所需物

资、设备、器材的销售、存储、租赁、检测与维修；房屋租赁与维修；石油、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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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井及地热井、岩盐井的勘探及钻井技术研究、开发、咨询、转让与服务；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 

2) 财务情况及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华北石油管理局2014年资产总额为131.73亿元，资产净额为82.16亿元，营

业收入为69.14亿元，净利润为-5.78亿元；2013年资产总额为120.21亿元，资产净

额为74.06亿元，营业收入为88.08亿元，净利润为-5.54亿元；2012年资产总额为

112.07亿元，资产净额为69.4亿元，营业收入为83.08亿元，净利润为-3.51亿元。 

3) 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 

华北石油管理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的下属企业，除前述外，

华北石油管理局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系。 

4. 大港油田公司 

1) 截至本公告日，大港油田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2000000000661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青 

注册资金：358,591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24日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 

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井下作业技术服务、转供（发）电、物资供应、信息通信及与油田矿

区服务相关的物业服务、公用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离退休管理和医疗卫生等业务 

2) 财务情况及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大港油田公司2014年资产总额为78.22亿元，资产净额为35亿元，营业收入

为64.42亿元，净利润为-11.84亿元；2013年资产总额为88.55亿元，资产净额为

40.64亿元，营业收入为68.8亿元，净利润为-14.8亿元；2012年资产总额为92.34

亿元，资产净额为49.56亿元，营业收入为69.43亿元，净利润为-4.71亿元。 

3) 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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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油田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的下属国有独资公司，除

前述外，大港油田公司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其他重大关系。 

5. 辽河石油勘探局 

1) 截至本公告日，辽河石油勘探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辽河石油勘探局 

注册号：211100003014614 

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张志东 

注册资金：56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84年12月11日 

住所：盘锦市兴隆台区振兴街 

出资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主营原油、天然气与油气共（伴）生矿藏、原油天然气产品、建安工

程、客货运输、供水供电；原油、天然气加工和销售、油页岩开采、煤层气开发、城市

燃气及汽车加气（以上各项均待取得许可及批准文件后方可经营）。兼营石油器材、建

材、压力容器制造、汽车机械及设备修理、房屋出租、技术开发咨询、通讯、医疗、文

化教育、公用事业、对外经济合作、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出口境

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在海外举办各类

企业、设备租赁；为其他油库仓储企业提供维修、维护、运营服务。 

2) 财务情况及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辽河石油勘探局2014年资产总额为174.8亿元,资产净额为37.19亿元,营业收

入为246.49亿元,净利润为-14.02亿元;2013年资产总额为162.77亿元，资产净额为

35.31亿元，营业收入为224.06亿元，净利润为-18.58亿元；2012年资产总额为

183.65亿元，资产净额为50.75亿元，营业收入为209.54亿元，净利润为-9.6亿元。 

3) 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 

辽河石油勘探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的下属企业，除前述外，

辽河石油勘探局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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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庆石油勘探局 

1) 截至本公告日，长庆石油勘探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长庆石油勘探局 

注册号：610000000004305 

类型：内资企业法人 

法定代表人：杨华 

注册资金：554,375.7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31日 

住所：西安市未央区长庆兴隆小区 

出资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原油、天然气产品付产品的生产储运、加工

及销售；石油机械产品、器材、通用机械产品的生产加工、修理和销售、对外承包工程、

提供劳务及多种经营业务等。 

2) 财务情况及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长庆石油勘探局2014年资产总额为248.39亿元，资产净额为151.49亿元，营

业收入为115.68亿元，净利润为4.91亿元；2013年资产总额为193.6亿元，资产净

额为137.78亿元，营业收入为84.35亿元，净利润为0.35亿元；2012年资产总额为

193.79亿元，资产净额为135.52亿元，营业收入为99.45亿元，净利润为1.23亿元。 

3) 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 

长庆石油勘探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的下属企业，除前述外，

长庆石油勘探局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系。 

 

三、 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型 

本次关联交易为出售资产交易，即本公司拥有的新疆呼图壁、西南相国寺、

华北苏桥、大港板南、辽河双6、长庆陕224天然气商业储气库共6座储气库的剩

余储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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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交易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的资产从2013年6月陆续投入生产，目前可以正常生产，具备正常

生产所必须的批准文件，最近一年生产运行正常。 

（二）关联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中企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100011004）、

《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11020110）]对6座天然气储气库剩余天然气

储量资产按照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书。于评估基

准日，河北省渤海湾盆地文安—岔河集油田顾辛庄、苏1南块等区块剩余天然气

储量价值为74,901.89万元。辽宁省渤海湾盆地辽河坳陷双台子油田双6区块剩余

天然气储量价值为27,115.96万元。陕西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靖边气田北部天然气

陕224井区奥陶系马家沟组马五1、马五2气藏剩余天然气储量价值为12,220.57万

元。天津市渤海湾盆地板桥油田白8、白6-1、板G1断块剩余天然气储量价值为

9,444.57万元。新疆准噶尔盆地呼图壁气田呼2井区块剩余天然气储量价值为

209,373.18万元。四川盆地相国寺气田相10/18井区、相1/5 井区、相6井区剩余天

然气储量价值为17,875.02万元。 

据此，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经公平协商，以资产评估价值350,931.19 万

元为参考，减去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权益变化为对价签署协议。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签署日 

2015年11月25日 

（二）协议方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西南油田分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大港油田

分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以及长庆油田分公司分别与新疆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

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大港油田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长庆石油勘探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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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剩余天然气储量转让协议。 

（三）出售资产 

新疆呼图壁、西南相国寺、华北苏桥、大港板南、辽河双6、长庆陕224天

然气商业储气库共6座储气库的剩余天然气储量资产。 

（四）交易价款 

本次出售完成后，新疆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

大港油田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长庆石油勘探局将分别向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

公司、西南油田分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以

及长庆油田分公司支付以评估价值350,931.19万元为参照，减去评估基准日至交

割日权益变化的对价。 

（五）交割先决条件 

完成对储气库建设业务累计可采出商品气量状况之审慎审查；转让剩余天

然气储量获得所有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在交割日，本公司在本协议中所作之声明、

保证和承诺仍为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 

 

五、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天然气储气库的建设，可以满足本公司天然气调峰的需要，有利于本公司

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营。目前，中国石油集团下属新疆石油管理局所属呼图壁等6

座储气库已建设完成，为保证储气库的正常运行，拟收购本公司的剩余天然气储

量作为基础垫底气。本公司将剩余天然气储量一次性转让给各储气库投资主体，

可以理清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的资产关系，理顺结算关系，提前收回现金流。 

 

六、 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7次会议于2015年11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公司

公司董事王宜林先生、汪东进先生、赵政璋先生、刘宏斌先生、刘跃珍先生、喻

宝才先生、沈殿成先生因在中国石油集团任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4

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均审阅了议案，并一致表决同意通过本次收购的议案。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10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且本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达成；关联交易

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按照一般商业条

款订立，对本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属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 

 

七、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从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以及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

易之外，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 附件 

（一）本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7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四）评估报告 

 

九、 本公告中使用的词语 

在本公告中，除另行定义外，下列词语应具有下列含义：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公司”或“中国石

油”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以美国存托股份形式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石油集团”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

立的国有企业，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 指 中国石油各油田分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所属新疆

石油管理局、四川石油管理局、华北石油管理局、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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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石油勘探局分别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向上述

中国石油集团所属石油管理局转让新疆呼图壁、

西南相国寺、华北苏桥、大港板南、辽河双6、长

庆陕224 国家天然气商业储气库共6座储气库的

剩余储量资产 

“新疆石油管理局”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大港油田公司” 指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6 月30 日 

“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